
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规字〔2017〕10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南京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17年5月27日

　　南京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

（2020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物业管理活动，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市场机制，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是指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机构（以下简称物业评估机构）接受业主自治组织、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对物业项目交接和查验、物业服务标准和费用测算、物业服务质量等提供专业评估服务。

第三条 本市鼓励建立物业评估机构。物业评估机构应当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提供专业服务，出具的评估报告应当真实、客观、全面。

第四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物业评估机构的统一监督管理，建立并公布本市物业评估机构名录。

　　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物业评估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相关矛盾协调。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按照规定职责负责辖区内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物业评估机构和专家委员会
第五条 在本市从事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专业从事物业服务评估业务；

　　（二）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

　　（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开展物业服务评估业务所需设施、设备和办公条件；

　　（四）相关专业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本市物业评估机构情况，根据物业评估机构的从业经历、技术力量、社会信誉和考核结果等情况建立物业评估机构信用档案。

第七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本市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负责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报告的异议鉴定。

第三章　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活动
第八条 物业评估机构接受委托从事物业服务评估活动，应当与委托方签订书面评估委托合同，约定评估内容及费用。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费用收取遵循自愿协商、市场调节、委托方与付费方相一致的原则。

第九条 物业服务评估业务范围包括：

　　（一）物业服务质量评估；

　　（二）前期物业管理项目承接查验评估；

　　（三）物业共有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管理状况评估；

　　（四）物业管理项目交接；

　　（五）物业管理项目服务标准和费用测算；

　　（六）首次业主大会筹备指导及业主自治活动过程指导；

　　（七）其他需要评估的事项。物业服务评估业务应当委托物业评估机构进行，个人不得承揽评估业务。

第十条 物业服务质量评估应当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委托合同约定，不得具有虚假内容、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十一条 物业评估机构及从事物业服务评估业务的人员与委托人或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估的，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已交付使用物业占业主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上的业主，因对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不满意，要求物业评估机构评估的，建设单位应当与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协商选定物业评估机构，委托其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估。确定物业评估机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已交付使用物业占业主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上的业主向建设单位提出联名申请，确定一名业主为申请人代表；

　　（二）建设单位收到联名申请后，根据《临时管理规约》的约定，核实业主人数，5日内就核实情况书面回复申请人代表；

　　（三）申请人代表收到书面回复后，与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在5日内协商确定物业评估机构，并形成三方确认的书面协议。

第十三条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建设单位选定物业评估机构协商不成的，业主可向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随机抽取物业评估机构，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业主联名申请书面资料、申请人代表身份证明和联系方式；

　　（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三）临时管理规约。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会同申请人代表在物业评估机构名录中，通过摇号方式随机选取一家。

第十四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与物业评估机构签订委托协议。评估结果自评估评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向全体业主公告。评估报告有效期内，物业服务企业发生更换的，评估报告有效期限应当作出相应调整。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与相关当事人应当协助物业评估机构进行实地查勘，如实向物业评估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在评估活动中，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当事人不配合、不提供相关资料的，物业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评估报告应当包括：

　　（一）评估目的、依据和方法；

　　（二）评估日期和基准日；

　　（三）评估收集资料和查勘数据，评估结果及有效期限；

　　（四）物业评估机构公章和评估人员签章。

第十七条 物业评估机构应当保持评估档案资料的齐全完整，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保管期限不得低于3年。

第十八条 物业服务评估委托方或者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对物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20日内向出具评估报告的物业评估机构提出异议。出具评估报告的物业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之日起7日内对异议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评估结果的，应当重新出具评估报告；维持原评估结果的，应当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物业评估机构未及时进行异议复核的，委托方可以向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由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评估机构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 物业服务评估委托方或与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对原物业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意见之日起7日内向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选派成员组成3人以上单数的专家组对评估结果进行鉴定，并向申请人和物业评估机构出具书面鉴定意见。

第二十条 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日常考核机制，定期公布物业评估机构信用名录。物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虚假内容、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根据相关规定记入物业评估机构信用名录。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评估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技术导则由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